
第五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戏剧类）
评选细则
                                     
 根据《海南省南海文艺奖章程》规定，按照《第五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奖实施方案》的要求，制定本细则。
    一、评奖对象与范围
    （一）海南省南海文艺奖是全省文学艺术界综合性文艺常设奖项，分设艺术作品奖和艺术终身成就奖。
（二）本届南海文艺奖戏剧类设作品奖。作品奖包括优秀剧目奖、作品单项奖、小戏小品奖、校园戏剧奖。
推荐戏剧类终身成就奖候选人建议人选1名。
优秀剧目范围包括各戏剧院团（含民营剧团）创作并演出的剧目（琼剧、临高人偶剧、儋州调声、木偶戏、话剧、歌剧、舞剧、儿童剧等）。作品单项奖（包括编剧、导演、音乐、表演、舞美)。
（三）南海文艺奖面向国内外文艺家和文艺生产单位，参评者户籍、地域、国籍不受限制，凡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期间独立或以第一作者、第一出品人身份创作、生产、推出的海南题材的原创戏剧艺术作品均可以单位和个人名义申报参加评奖。
    （四）确认剧目创作时间以首次公开演出时间为准。
（五）戏剧类作品的主创人员均可参加单项奖（编剧、导演、音乐、表演、舞美）评奖。
（六）在评奖年限内，获得过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各文艺家协会、全国戏剧文化奖、人口文化奖、中国人像摄影学会等党群系统中央单位和中央国家机关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全国性文艺奖的作品，以及我省与中国文联、全国各文艺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文艺活动的获奖作品，不参加评奖。获得以上奖项的，经申报核实后，授予“南海文艺奖”荣誉奖。
（七）参评入选作品要符合德艺双馨的要求，适当向创作一线和基层文艺工作者和青年艺术家及新文艺群体倾斜，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倾斜，严禁有劣迹的从业人员及其作品参评。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鼓励挖掘海南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海洋文化、黎苗文化、东坡历史文化和海瑞廉洁文化作品；鼓励守正创新，作品题材、主题、风格具备多样性；鼓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富有艺术感染力，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文艺作品；鼓励创作反映乡村振兴、重大主题的文艺作品；鼓励创作具有展示中国风范和海南风貌的与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的文艺作品。
（八）省戏剧家协会从德高望重、在省内外有较大影响，对文艺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文艺家及文艺组织工作者中推荐终身成就奖候选人建议人选1名。
二、参评条件与标准
（一）作品奖
1.参评剧目应为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原创作品。   
2.作品符合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
3.作品立足基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人民，格调高雅、生动感人，鼓舞人心、催人奋进，传递正能量。
4.参评剧目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和欢迎，演出应在5场以上，并附有佐证材料。
5.参评剧目取得较大的社会效益和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推荐终身成就奖候选人建议人选条件
推荐戏剧类终身成就奖候选人建议人选，应为德高望重、在省内外有较大影响，对戏剧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家及文艺组织工作者，应具备：
1.思想素质好，社会责任感强，社会认可度高，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积极投身社会活动，热心服务公益事业。
2.在戏剧艺术领域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广泛持久的影响力、艺术造诣深。本人或其作品曾在国内、国际大型赛事中获奖。
3.作品获得过省级以上宣传文化部门表彰、及省级以上权威戏剧评审机构所颁文艺大奖。
4.年龄在75周岁以上。
5.“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或荣获过省部级以上授予的“德艺双馨“、“优秀专家”等荣誉称号者优先。
推荐人数可空缺。
获得过第一、二、三、四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终身成就奖的艺术家和文艺组织工作者不再参加评选。
     三、奖项设置、数额及奖金
戏剧类设作品奖6部，奖励前六名，每部作品奖励1万元（税后），奖金共计6万元；作品出现空缺，奖金按空缺数扣减。
四、组织机构
（一）根据《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奖实施方案》要求，成立第五届南海文艺奖戏剧类初审办公室，负责对作品的初审。
（二）根据《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奖章程》规定，由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审委员会负责奖项设置、终评、表彰等工作。
（三）按照《评选实施方案》要求，南海文艺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南海文艺奖戏剧类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工作，专家评审委员会由7位专家组成，设主任1名，专家从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审专家库中抽选聘任。评审结果报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审委员会进行审定。
（四）专家评审委员会实行回避制。凡自身有作品申报、与申报作品作者有亲情连带关系、以及有师生、上下级关系者，不得担任评委。
    四、申报要求
    （一）申报程序。各市县剧协应在市县文联的统一部署下负责本市县院团作品申报工作。省直各院团、艺术院校可直接向省剧协申报，省外作者和单位直接向海南省戏剧家协会申报。原则上各单位可申报1—2部作品，艺术终身成就奖戏剧类参选人1名。省戏剧家协会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作品。
    （二）申报材料。各申报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和条件填写《海南省南海文艺奖戏剧类作品申报表》（一式3份），剧目演出光盘（u盘）三套，剧照（5—10张，每张不低于5M）各类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3份），主创人员简介（包括参评主要演员）身份证复印件（3份），当地文化主管部门推荐信1份。参评艺术终身成就奖者填写《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艺术终身成就奖申报表》，附10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和有关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3份。   
 （三）申报时间。各单位须于2023年9月1日前将申报所需资料上报省剧协初审办公室，进行审核。
五、评奖程序与方法
（一）审核参评作品。
海南省戏剧家协会初审办公室依据参评条件对所征集的作品进行审核，向省评审办申报初审后的戏剧作品15部。
（二）评选和产生获奖作品。
1.举行评审会议。评委认真阅读、审看参评作品。在对参评作品评审、讨论的基础上，投票以不少于三分之二票数，选出9部提名作品；
2.产生获奖作品。评委经充分讨论，投票以不少于三分之二票数产生6部获奖作品。
    3.投票实行实名制。产生提名作品和获奖作品的投票、计票在纪律监察组监督下进行。
4.评审委员会主任主持评奖工作，不参与投票。
说明：参评作品数不达15部，按实际报送数除以1.7 进入提名作品；提名作品除以1.5进入获奖作品。
5.省评审委听取评审办评选结果汇报，对评选结果充分审议后，经海南省文联审核批准后发布。
   六、申报作品地址及联系方式
海南省戏剧家协会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海南省文联戏剧家之家 
[bookmark: _GoBack]邮编：570102    
联系人：黄茂安 ，电话：0898-65331529，
                       13876872828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届南海文艺奖评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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